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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政办发〔2018〕17 号

会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会宁县特种设备事故应急预案的通知

县政府有关部门：

《会宁县特种设备事故应急预案》已经县政府 2018 年第 1

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会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8 年 2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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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则

1.1 编制目的

规范特种设备事故预防、预警和应急准备、应急处置工作，

及时有效地组织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救援，最大限度地减少特种设

备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。

1.2 编制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

备安全法》、《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549 号）、

《特种设备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》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

总局令第 115 号）、《甘肃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特种设备事故应急

预案》（甘质监发〔2014〕99 号）、《甘肃省生产安全事故应

急预案》（甘政办发〔2013〕172 号）、《会宁县突发公共事件

总体应急预案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。

1.3 适用范围

本预案为县级部门应急预案，适用于《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

例》适用范围的全县特种设备生产（含制造、安装、改造、维修，

下同）、使用和检验检测过程中的突发性事故应急。

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或政府规范性文件已有规定的，从其

规定。

1.4 事故分级

特种设备事故，是指因特种设备的不安全状态或者相关人员

的不安全行为，在特种设备制造、安装、改造、维修、使用（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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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动式压力容器、气瓶充装）、检验检测活动中造成的人员伤亡、

财产损失、特种设备严重损坏或者中断运行、人员滞留、人员转

移等突发事件。

特种设备事故按照事故性质、设备破坏严重程度、人员伤亡

数量和事故造成经济损失程度，分为特别重大事故（Ⅰ级）、重

大事故（Ⅱ级）、较大事故（Ⅲ级）和一般事故（Ⅳ级）四个级

别。

1.4.1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特别重大事故（Ⅰ级红色表示）：

（1）特种设备事故造成 30 人以上死亡，或 100 人以上重伤

（包括急性工业中毒，下同），或 1 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；

（2）600 兆瓦以上锅炉爆炸的；

（3）压力容器、压力管道有毒介质泄漏，造成 15 万人

以上转移的；

（4）客运索道、大型游乐设施高空滞留 100 人以上并

且时间在 48 小时以上的。

1.4.2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重大事故（Ⅱ级橙色表示）：

（1）特种设备事故造成 10 人以上 30 人以下死亡，或

50 人以上 100 人以下重伤，或 5000 万元以上 1 亿元以下直接经

济损失的；

（2）600 兆瓦以上锅炉因安全故障中断运行 240 小时

以上的；

（3）压力容器、压力管道有毒介质泄漏，造成 5 万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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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 15 万人以下转移的；

（4）客运索道、大型游乐设施高空滞留 100 人以上并

且时间在 24 小时以上 48 小时以下的。

1.4.3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较大事故（Ⅲ级黄色表示）：

（1）特种设备事故造成 3 人以上 10 人以下死亡，或

10 人以上 50 人以下重伤，或 1000 万元以上 5000 万元以下直接

经济损失的；

（2）锅炉、压力容器、压力管道爆炸的；

（3）压力容器、压力管道有毒介质泄漏，造成 1 万人

以上 5 万人以下转移的；

（4）起重机械整体倾覆的；

（5）客运索道、大型游乐设施高空滞留人员 12 小时以上

的。

（6） 1.4.4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般事故（Ⅳ级蓝色

表示）：

（7） （1）特种设备事故造成 3 人以下死亡，或 10 人

以下重伤，或 1 万元以上 1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；

（8） （2）压力容器、压力管道有毒介质泄漏，造成

500 人以上 1 万人以下转移的；

（9） （3）电梯轿厢滞留人员 2 小时以上的；

（10） （4）起重机械主要受力结构件折断或起升机构

坠落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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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1） （5）客运索道高空滞留人员 3.5 小时以上 12 小

时以下的；

（12）大型游乐设施高空滞留人员 1 小时以上 12 小时以下

的。

2 应急组织体系及相关部门职责

2.1 应急组织机构与职责

2.1.1 县政府成立县特种设备事故应急工作领导小组（以下

简称应急领导小组），负责领导、指挥和协调全县特种设备事故

处置工作。分管副县长任组长，县政府安委办主任、 县政府办

主任和县工商质监局局长任副组长。

成员单位包括：县委宣传部、县应急指挥中心、县安监局、

县公安局、县财政局、县卫计局、县环保局、县交通局、县住建

局、县民政局、 县工商质监局。

县特种设备事故应急领导小组主要职责：特种设备事故发生

后，由县特种设备事故应急领导小组组长批准，宣布启动本应急

救援预案。统一协调全县人力、物力资源参与特种设备特别重大、

重大、较大、一般事故的应急工作；负责组织和指挥相关部门参

与特种设备特别重大、重大、较大、一般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；

完善特种设备特别重大、重大、较大、一般事故应急工作制度和

部门联动机制。

2.1.2 县应急领导小组下设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救援领导小

组办公室公室（设在县工商质监局）作为应急领导小组日常办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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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（以下简称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办公室)，县工

商质监局局长任办公室主任，县安委办副主任、县工商质监局分

管副局长和县工商质监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室主任为成员。

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办公室主要职责是：负责接

收、管理、上报有关资料和信息，核实了解特种设备事故的具体

情况，提出处置意见建议，及时报告县应急工作领导小组，提请

启动应急预案；组织有关方面力量参与应急处置工作；组织开展

应急工作信息报送和新闻报道工作；负责特种设备事故信息档案

的建立和管理。

2.2 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

特种设备事故发生后，县应急领导小组配合县政府启动本预

案，成立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（以下简称应急指挥部），对于特

别重大、重大、较大事故由上级相应级别的政府领导任指挥长、

由相应部门组成指挥部，本级政府要做好救援和前期处置工作，

配合上级做好有关工作。

一般事故由分管副县长任总指挥，县政府办主任、县工商质

监局局长任副总指挥，成员由县安监局局长、县公安局局长、县

财政局局长、县卫计局局长、县环保局局长、县交通局局长、县

住建局局长、县民政局局长、县工商质监局分管副局长组成。

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根据实际需要成立若干个工作组，分别

负责抢险救援、医疗救治、卫生防疫、治安警戒、交通管制、应

急通信、人员安置、社会动员、新闻报道、物资经费保障、生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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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等工作。

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主要职责：负责协调召集各参与抢险救

援的专业部门和队伍的现场负责人对重特大事故危险源设备故

障和事故原因进行诊断和分析，研究现场救援方案，制定具体救

援措施，明确各部门和队伍的职责分工，组织指挥各专业队伍实

施救援；负责指挥现场应急救援工作，及时报告应急救援进展情

况。传达贯彻领导指示，完成领导交给的各项任务，协助有关部

门对事故现场受伤和困境中人员进行救治，协助有关部门对易燃

易爆、有毒有害气源或泄漏源进行险情排除等。

2.3 县特种设备事故应急处置相关部门职责

2.3.1 县工商质监局：负责牵头组织实施本预案，综合事故

信息，及时向上级部门和领导汇报事故动态，分析事故进展，传

达上级部门和领导指示精神，组织协调其他各应急行动组、专家

和应急救援队伍以及相关单位开展事故处置工作。

2.3.2 县安监局（县安委办）：负责协调处理特种设备事故

应急救援和善后处置工作；及时向市安监局（市安委办）或省安

监局（省安委办）上报事故及应急救援进展情况，根据事故应急

救援需要，向省安委办或国务院安委办请求应急救援支持。

2.3.3 县公安局：搞好特种设备事故区域社会治安管理、安

全保卫、交通管制、人员疏散等工作，保证救援工作顺利进行；

县公安局消防大队要积极参与特种设备事故抢救工作；县公安局

交警大队负责建立健全道路交通管制等应急保障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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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.4 县财政局：将特种设备应急救援体系日常运作费用纳

入县财政年度预算并足额支付。

2.3.5 县民政局：根据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的要求，迅速组

织、协调和安排应急救援物资，统筹调度，保证应急救援物资保

质保量供应和监督管理工作。

2.3.6 县卫计局：负责特种设备事故现场医疗救援、伤员转

运和心理危机干预等工作。

2.3.7 县环保局：负责协调处理环境监测工作，并会同相关

部门对危险化学品泄露提出处置建议。

2.3.8 县交通局：负责交通系统特种设备（汽车罐车、车用

气瓶等）事故应急协调处置等工作和其他特种设备事故的人员转

移、疏散路线的制定。

2.3.9 县住建局：负责房屋建筑工地和市政工程工地起重机

械事故应急协调处置等工作。

2.3.10 其它各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应急救援相关工

作。

3 预防预警

3.1 预防措施

3.1.1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对特种设备安全全面负责，切

实加强特种设备安全管理，及时排查治理事故隐患，自觉做到“三

落实、两有证、一检验、一预案、一治理”的特种设备管理要求，

预防特种设备事故的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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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单位的特种设备重特大事故应急预案应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本单位的特种设备数量、安装位置分布情况；

（二）日常运行使用过程中出现的，可引发重特大事故

的故障类型、征兆及其应对措施；

（三）进行特种设备重特大事故应急救援指挥的组织机

构、管理网络及抢险救援队伍；

（四）企业负责人、分管领导、部门主管、维修人员、

操作人员在处理重特大事故时的职责。

3.1.2 工商质监部门要积极争取地方政府的重视和支持，加

强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，认真履行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职责，加强

对特种设备从业单位的安全监察，督促、指导特种设备从业单位

制订完善应急预案及配备相应应急救援人员和器材、设施，并定

期进行演练，严格落实安全责任制，健全特种设备事故隐患排查

治理工作机制。加强特种设备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，将可能导致

特种设备事故和区域性安全事故的相关信息，及时向当地政府报

告、向有关部门通报情况，统筹采取执法监督、专项整治、挂牌

督办等措施，预防事故发生。

3.2 预警行动

3.2.1 当发生以下事故时，应当开展全县性的预警行动。

3.2.1.1 在全县范围内某类特种设备连续发生二起以上（含

二起）一般事故或一起以上（含一起）情节严重的较大以上事故；

3.2.1.2 在全县范围内发生客运索道或者游乐设施一般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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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或造成较大影响的故障；

3.2.1.3 国家或省级部门发布有关预警信息、部署预警行动

时。

3.2.2 预警行动由县工商质监局统一发布。预警行动由县工

商质监局制订预警行动方案，在县政府统一领导下联合相关部门

组织实施，通过专项行动，深入排查隐患、整治隐患，取缔重大

违法违规行为，预防事故重复发生。

4 应急处置

4.1 信息报告

4.1.1 发生特种设备事故后，事故发生单位或业主应立即按

本单位的应急专项预案的规定进行自救，同时应在 1 小时内拨打

110 报警和 0943-3221930 向县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救援领导小组

办公室报告有关情况，特殊情况下，可直接向上级质量技术监督

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报告。

4.1.2 县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办公室接到报告

后应立即报告县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救援领导小组组长和白银市

质量技术监督局。

4.1.3 报告内容包括：事故发生单位概况，事故发生的时间、

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，事故简要经过，已造成或可能造成的伤

亡(包括失踪)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，已采取的措施和

其他情况。

4.1.4 事故报告后出现新情况的，应及时续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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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 先期处置

4.2.1 特种设备事故发生后，事故单位应当立即按以下要求

进行处置：

4.2.1.1 按本单位应急救援预案的规定，迅速采取有效

措施，积极抢救遇险人员，防止事故蔓延扩大；

4.2.1.2 严格保护事故现场；做好现场警戒和因抢救伤

员必须移动物体的拍照和移动标志等工作；

4.2.1.3 立即拨打 110、119、120 救援电话，同时向县

工商质监局，县安委办等有关部门报告。各主管部门领导接到报

告后要及时逐级上报，必要时可越级上报。报告内容包括：事故

发生时间、地点、企业名称、交通路线、联络人姓名、电话、事

故种类、伤亡情况、现场处理情况及可能的发展态势等，各报告

人要保持联系通畅。

4.2.2 县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办公室应配合县

政府启动本应急预案，立即采取措施，控制事态发展。

4.3 分级响应程序

按照特种设备事故的可控性、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，应

急响应级别原则上分为 I 级（特别重大事故）响应、Ⅱ级（重大

事故）响应、Ⅲ级（较大事故）响应和Ⅳ级（一般事故）响应。

4.3.1 I 级应急响应：在发生特种设备特别重大事故时，县

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应当立即报告县政府和市特种

设备事故应急救援领导小组，由市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救援领导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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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按照有关规定全力以赴组织事故的前期处置和救援，并及时层

级上报直至国家质检总局、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，报告事故情况

和事故救援工作进展情况；《国家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预案》

启动后，按照属地原则，积极配合做好救援处置工作。

4.3.2 Ⅱ级应急响应：在发生特种设备重大事故时，县特种

设备事故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应当立即报告县政府和市特种设备

事故应急救援领导小组，由市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按

照有关规定全力以赴组织事故的前期处置和救援，并及时层级上

报直至向省质监局、省安委办、省政府，报告事故情况和事故救

援工作进展情况；《甘肃省特种设备重特大事故应急预案》启动

后，按照属地原则，积极配合做好救援处置工作。

4.3.3 Ⅲ级应急响应：在发生特种设备较大事故时，县特种

设备事故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应当立即报告县政府和市特种设备

事故应急救援领导小组，并按照有关规定全力以赴组织事故的前

期处置和救援，《会宁县特种设备事故应急预案》启动后，按照

属地原则，积极配合做好救援处置工作。

4.3.4 Ⅳ级应急响应：在发生特种设备一般事故时，县特种

设备事故应急领导小组应立即响应，并及时向上级部门报告，积

极按本预案实施应急救援。

4.4 现场紧急处置工作程序

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成立后应按以下程序开展工作：

4.4.1 对事故危害情况初始评估。安排先期赶到事故现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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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置队伍，尽快对事故发生的基本情况做出初始评估，包括事故

范围、事故危害扩展趋势以及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等。

4.4.2 封锁事故现场。严禁一切无关人员、车辆和物品进入

事故危险区域，开辟应急救援人员、车辆及物资进出的安全通道，

维持事故现场社会治安和交通秩序。

4.4.3 建立现场工作区域。对特种设备事故引发的危险介质

泄漏应设立 3 类工作区域，即危险区域、缓冲区域和安全区域。

4.4.4 抢救受害人员。及时、科学、有序地开展受害人员现

场抢救或安全转移，尽最大可能降低人员伤亡、减少事故造成的

财产损失。

4.4.5 设立人员疏散区。根据事故类别、规模和危害程度，

必要时果断迅速地划定危险波及范围和区域，组织相关人员和物

资安全撤离。

4.4.6 清理事故现场。

5 信息发布

特种设备事故的新闻报道工作，由县委宣传部牵头组织进

行，县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办公室配合。

6 应急结束

当死亡和失踪人员已经查清，事故危害得以控制，次生事故

因素已经消除，受伤人员基本得到救治，紧急疏散人员恢复正常

生活秩序时，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根据应急救援实际情况，报请

县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批准后宣布终止应急状态，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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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处置队伍撤离现场，现场应急指挥机构自行撤销。

7 救援工作的总结与奖惩

应急救援工作结束后，县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救援领导小

组应当组织相关部门和单位认真进行分析、总结，吸取事故的教

训，及时进行整改，并按照下列规定对有关单位和人员进行奖惩：

对在应急抢险救援、指挥、信息报送等方面有突出贡献

的单位和个人，在抢险救援过程中负伤、死亡人员，县政府和有

关部门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的有关规定，给予表

彰、奖励和落实待遇。

对瞒报、迟报、漏报、谎报、误报特种设备重特大事故

和在突发事故中玩忽职守，不听从指挥，不认真负责或临阵逃脱、

擅离职守的人员，由所在单位或上级部门按照有关规定，给予责

任追究或行政处分。对扰乱、妨碍抢险救援的单位和人员，由所

在单位或上级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并由公安

机关按照有关规定依法进行处理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

任。

8 附则

8.1 特种设备是指涉及生命安全、危险性较大的锅炉、压力

容器（含气瓶）、压力管道、电梯、起重机械、场（厂）内机动

车辆、客运索道、大型游乐设施。具体规定如下：

锅炉，是指利用各种燃料、电或者其他能源，将所盛装的液

体加热到一定的参数，并通过对外输出介质的形式提供热能的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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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，其范围规定为设计正常水位容积大于或者等于 30L，且额定

蒸汽压力大于或者等于 0.1MPa（表压）的承压蒸汽锅炉；出口

水压大于或者等于 0.1MPa（表压），且额定功率大于或者等于

0.1MW 的承压热水锅炉；额定功率大于或者等于 0.1MW 的有机热

载体锅炉。

压力容器，是指盛装气体或者液体，承载一定压力的密闭设

备，其范围规定为最高工作压力大于或者等于 0.1MPa（表压）

的气体、液化气体和最高工作温度高于或者等于标准沸点的液

体、容积大于或者等于 30L 且内直径(非圆形截面指截面内边界

最大几何尺寸)大于或者等于 150mm 的固定式容器和移动式容

器；盛装公称工作压力大于或者等于 0.2MPa（表压），且压力

与容积的乘积大于或者等于 1.0MPa•L 的气体、液化气体和标准

沸点等于或者低于 60℃液体的气瓶；氧舱。

压力管道，是指利用一定的压力，用于输送气体或者液体的

管状设备，其范围规定为最高工作压力大于或者等于 0.1MPa（表

压），介质为气体、液化气体、蒸汽或者可燃、易爆、有毒、有

腐蚀性、最高工作温度高于或者等于标准沸点的液体，且公称直

径大于或者等于 50mm 的管道。公称直径小于 150mm，且其最高

工作压力小于 1.6MPa（表压）的输送无毒、不可燃、无腐蚀性

气体的管道和设备本体所属管道除外。其中，石油天然气管道的

安全监督管理还应按照《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

法》等法律法规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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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梯，是指动力驱动，利用沿刚性导轨运行的箱体或者沿固

定线路运行的梯级（踏步），进行升降或者平行运送人、货物的

机电设备，包括载人（货）电梯、自动扶梯、自动人行道等。非

公共场所安装且仅供单一家庭使用的电梯除外。

起重机械，是指用于垂直升降或者垂直升降并水平移动重物

的机电设备，其范围规定为额定起重量大于或者等于 0.5t 的升

降机；额定起重量大于或者等于 3t（或额定起重力矩大于或者

等于 40t·m 的塔式起重机，或生产率大于或者等于 300t/h 的装

卸桥），且提升高度大于或者等于 2m 的起重机；层数大于或者

等于 2 层的机械式停车设备。

客运索道，是指动力驱动，利用柔性绳索牵引箱体等运载工

具运送人员的机电设备，包括客运架空索道、客运缆车、客运拖

牵索道等。非公用客运索道和专用于单位内部通勤的客运索道除

外。

大型游乐设施，是指用于经营目的，承载乘客游乐的设施，

其范围规定为设计最大运行线速度大于或者等于 2m/s，或者运

行高度距地面高于或者等于 2m 的载人大型游乐设施。用于体育

运动、文艺演出和非经营活动的大型游乐设施除外。

场（厂）内专用机动车辆，是指除道路交通、农用车辆以外

仅在工厂厂区、旅游景区、游乐场所等特定区域使用的专用机动

车辆。

特种设备包括其所用的安全附件、安全保护装置和与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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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保护装置相关的设施。

8.2 预案生效

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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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宁县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名单

组 长：苏文君 县政府副县长

副组长：张 旭 县政府办公室主任

赵首堂 县政府安委办主任、县安监局局长

刘贺喜 县工商质监局局长

成 员：和冠谋 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

魏踵历 县公安局常务副局长

王炳乾 县财政局局长

王 继 县住建局局长

吕彦琪 县卫计局局长

邢欢民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

王 玺 县环保局局长

韩 侃 县民政局局长

王彦齐 县应急指挥中心专职副主任

董富平 县工商质监局分管副局长

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工商质监局，

办公室主任由刘贺喜同志担任。领导小组成员工作如有变动，由

接任工作的同志替补，不另行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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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2月 6 日印发


